[bookmark: _Toc381606993]关于加强南昌市住宅物业小区业主
公共收益账户管理的通知
洪住建规〔2025〕3号

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住建部门，市物业管理协会：
    为维护业主和企业的合法权益，防止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的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江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江西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试行）》和《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经研究，现就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账户管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账户设立。业主公共收益应当单独列账，一个物业服务区域设立一个业主公共收益专用（单独）账户。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须在商业银行设立业主公共收益专用（单独）账户；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开设专用（单独）账户，对业主公共收益进行管理。
二、资金归集与管理。2025年8月31日前，物业服务企业须将历史结余的业主公共收益全额转入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设立的专用（单独）账户。存入物业服务企业设立的业主公共收益专用（单独）账户中的资金，按照《南昌市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账户共管协议书（示范文本）》约定，由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居/村民委员会）、账户所在银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管理，业主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应按照相关规定或约定进行公示。
三、资金使用规范。业主公共收益的分配、使用、管理等，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省住建厅等五部门《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赣建字〔2025〕6号）和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执行。
四、加强督导督查。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住建部门要对辖区内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账户设立情况建立台账，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对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落实的物业服务企业要进行约谈，督促整改，并作为企业信用信息评价的重要依据。市物业管理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要求会员企业起模范带头作用。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他物业服务项目公共收益账户管理，可参照执行。

附件：南昌市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账户共管协议书（示范文本）


                               2025年8月11日
附件
南昌市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账户共管协议书
（示范文本）
甲方：XX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或居（村）民委员会）
乙方：（业主公共收益专户所在银行）
丙方：XX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住宅物业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充分保障业主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江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江西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试行）》等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的业主公共收益账户共管事宜，特订立本协议。
一、以下业主公共收益的收存、拨付和使用均遵守本协议：
住宅物业小区名称：                 
坐落位置：[县（区、开发区、管理局）、街道、社区、门牌号]                           
总建筑面积（万㎡）：               总户数（户）：                     
二、业主公共收益交存
1.丙方在乙方开立的业主公共收益专用（单独）账户为：
账户名称：    （公司名称）    
账号：                             
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该共管账户的使用范围仅限本业主公共收益的收存、拨付和使用；不得办理质押，不得作为保证金账户及办理与业主公共收益管理使用无关的其他业务。
2.共管账户内业主公共收益产生的税费、利息等，一并纳入共管范围。
三、业主公共收益的使用
1.业主公共收益可由甲方或丙方提出使用，但须经甲、丙双方依照乙方相关资金审批制度共同确认后，乙方方可拨付资金。
2.若甲方对共管账户实际金额有疑问时，乙方应会同丙方积极配合甲方查找原因，调整差错期间共管账户暂停拨付。
四、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在遵守本协议的基础上，严格履行账户管理、资金收存、资金划拨等共管义务，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2.丙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协议中的共管账户无关。
3.乙方应当在共管账户利息、账户管理费、划款手续费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4.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第1点约定的，乙方应当负责追回资金；如无法追回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共管账户如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扣划或存在其他情况，乙方应及时告知甲、丙双方。
五、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三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依法提起诉讼。
六、其他
1.本协议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协议三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丙、乙双方应配合甲方及时办理共管账户的交接工作。
4.本协议一式叁份，协议三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补充条款
1.                                                    ；
2.                                                    ；
……



（此页无正文）



甲　　方（签章）：
经 办 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乙　　方（签章）：
经 办 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丙　　方（签章）：
经 办 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